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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方

名称

其他关联方

与本行的关

系

法定

代表

人

经济性质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及其变化

HOLDINGS LTD 业

星展银行（香港）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关联企

业

公众股份有限

公司

香港 货币金融服务

星展证券（中国）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关联企

业

王戈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

非独资）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

东二路 600 号 1 幢

29层 01、02、03、

04、05、06、07 单

元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承销和保荐。（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50000 万元人民币

星展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关联企

业

郑思祯

有限责任公司

（外国法人独

资）

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陆家嘴

环路1318号 1301、

1306、1701、1801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

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

外汇;代理保险;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

80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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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方

名称

其他关联方

与本行的关

系

法定

代表

人

经济性质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及其变化

单元 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海丰县盛利液化

石油气储配库有

限公司

前董事关联企业 庄鸿志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海丰县梅陇镇联平

管区尚墩美

液化石油气及其钢瓶销售。 120 万元人民币

海丰县泰利塑料

制品厂有限公司

前董事关联企业 潘冰古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海丰县梅陇镇工业

区

塑料制品加工。 1080 万元人民币

海丰县泰林实业

有限公司

前董事关联企业 叶焕新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海丰县梅陇镇花果

山自来水厂前 B 栋

实业投资；物业管理；教育投资；医院投资；医疗器材销售；

租赁服务。

8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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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方

名称

其他关联方

与本行的关

系

法定

代表

人

经济性质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及其变化

海丰县泰林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

前董事关联企业 叶国平

有限责任公司

(台港澳法人

独资)

海丰县梅陇镇天星

湖工业区

生产经营塑料薄膜袋及其他塑料制品、化纤布制品及其产品丝

印加工业务和包装纸箱加工业务；废旧塑料回收加工，电子产

品和代理产品进出口业务。

858 万港元

海丰县国平塑料

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

前董事关联企业 潘冰古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海丰县梅陇镇天星

湖工业区

塑料包装制品、纸箱包装制品（不包括印刷）、化纤布制品、

五金配件制品、电子产品加工、销售。

100 万元人民币

汕尾泰林医院有

限公司

前董事关联企业 叶焕新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海丰县梅陇镇月池

村

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

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精神科；传染科；肿瘤科；急诊

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麻醉科；病理科；中医科；

康复医学科；重症医学科；中西医结合科；养老服务。

6000 万元人民币

深圳市叶林实业

有限公司

前董事关联企业 叶焕新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独资)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

街道新南社区深南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物业

管理；为餐饮、酒店提供管理服务，包装材料制品、塑料制品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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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方

名称

其他关联方

与本行的关

系

法定

代表

人

经济性质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及其变化

东路 2011 号万科

深南广场 T1 座,T2

座 504

与化纤布制品的销售；国内贸易。许可经营项目是：医疗器械

销售。

海丰县泰林机动

车检测有限公司

前董事关联企业 叶焕新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海丰县梅陇镇深坑

岭工业区

机动车检测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00 万元人民币

深圳市康新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前董事关联企业 陈恺康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

街道樟树布社区布

沙路 59 号荔景大

厦 B 座 1004

一般经营项目是：一类、二类医用卫生耗材的销售。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是：物理治疗康复设备、医疗器械及仪器的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租

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1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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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方

名称

其他关联方

与本行的关

系

法定

代表

人

经济性质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及其变化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海丰县梅陇镇泰

林中英文学校

前董事关联企业 林赛芳

民办非企业单

位

海丰县梅陇镇梅陇

工业区内

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 40万元人民币

海丰县梅陇镇泰

林幼儿园

前董事关联企业 林丽媛

民办非企业单

位

海丰县梅陇镇工业

区内

全日制学前教育。 1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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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内部控制和全面审计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制订年度审计计划，按时按质开展并完成内部审计项目 18 个，内

部审计项目涵盖了内部控制评价、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关联交易、流动性风险、信息

科技风险、安全生产、资本充足、财务费用管理、信贷业务等领域，有效守住本行第三

道防线。本行充分利用现场和非现场检查结果，通过专项报告等方式，将风险内容及时

反馈给有关部门和管理决策层，推动完善管理措施和提高全行风险管控能力。

本行初步建立了现代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以业务发展为核心，不断完善公司组

织架构的建设，加强流程控制，健全激励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内控风险防范的能

力，基本建立了对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全方位覆盖、全过程系统均衡控制和全员参与的内

部控制体系。

报告期内，本行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存在的一般缺陷可能产生的

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之内，并已经或正在落实整改，对公司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不构成实

质性影响。

六、公司治理

报告期内，本行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等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相关规定，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三会一层”工作机

制体系，“三会一层”各司其职、协调运作，公司治理水平持续提升，推动本行稳健经

营和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保障股东、存款人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本公司情况

为全面推进全省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工作，根据广东省政府工作安排，深圳农商

银行主导帮扶本行（改制前身为海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工作。2018 年底，深

圳农商银行出资 7.5 亿元增资扩股及置换不良贷款，目前持有本行股份 30000 万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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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的 51.76%，系本行最大股东。

（二）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持股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法人股东 3户，分别为深圳农商银行，持有 30000 万股，占总股本

的 51.76%；广东博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46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25.19%；

广东惠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3328 万股，占总股本的 5.74%；合计持有

47928 万股，占总股本的 82.69%。报告期内，三大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无

变化。

本行已将全部股份转至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登记托管，股权确权

率达到 100%。

（三）股东大会职责及会议相关情况

本行持续提升本行公司治理有效性和管理水平，拥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组织架构

和工作体系，“三会一层”工作职能和职责边界明晰，形成了独立运作、内控严密、协

调高效、有效制衡的内部运营长效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

制。

1.股东大会职责。股东大会是本行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本

行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

监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等职权。

2.会议情况。报告期内，本行组织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各1次，分别于2022 年 5月 20日和 2022年 9月 16日在总行本部大楼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实到股东及股东代表 45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456097841 股，占

总股本的 78.69%，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主持，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出席了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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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题》《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广东海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业务经营和财务收支预算报告》《关于聘用会计师事务所

对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的议题》《关于修订

<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题》《关于修订<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题》《关于修订<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题》《关于修订<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题》《关于修订<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提名选

任办法（2019 年版）>的议题》《关于修订<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监事提名选任办法（2019 年版）>的议题》等十二项议题。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实到股东及股东代表 41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484836977 股，占总股本的 83.65%，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主持，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的议题》《关于选举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题》《关于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职工董事履职

津贴的议题》《关于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职工监事履职津贴的议题》

等四项议题。

两次会议均聘请了律师事务所进行现场认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行这两次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章程的相关规定，确保本行所有股东

对本行各项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并能够充分行使自身权利。

（四）董事会职责、人员构成及履职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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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会职责。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本行董事会规模和人员构成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治理的有关要求，确保董事会专业、高效地履行职能。本行董事会承担

本行经营和管理的最终责任，依法行使包括但不限于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制定本行经

营发展战略、制订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等职权。

2.人员构成。本行第一届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董事长为本

行法定代表人，其中，董事长：郑余鸿；执行董事：庄亿；独立董事 2 名：柯志斌、陈

伦玉；股东董事 3 名：刘中、林俊灵、叶国平。2022 年 9 月，第一届董事任期届满，

本行进行了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通过提名、选举等相关程序，圆满完成了董事

会换届工作，第二届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董事长为本行法定代表人，

其中，董事长：郑余鸿；执行董事：刘俊崇；独立董事 3名：柯志斌、陈伦玉、黄华辉；

股东董事 2名：刘雅春(2023 年 1 月 5 日取得任职资格)、林俊灵。董事人数和人员构

成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3.履职情况。报告期内，全体董事积极履职，勤勉尽职，维护全体股东和本行

的整体利益。2022 年，本行组织召开了六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刘俊崇为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题》《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业务经营和财务收支预算报告》《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报告》《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关

于设立企业年金的议题》《关于修订<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题》《关于选举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题》等八十二项议题；听取了《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反

洗钱工作情况的报告》《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情

况的报告》《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合规风险管理情况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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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等三十项报告，内容涉及制度修订、风险运行情况、专项审计、经营情况、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董事会换届选举等，充分发挥了在重大事项上的决策职能。

董事会下设的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提名与

薪酬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均由独立董事担任。2022 年，董事会下设的战略与三农金融服

务委员会组织召开四次会议、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组织召开五次会议、审计与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组织召开四次会议、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组织召开六次会议，共审议

了八十六项议题；听取了十五项报告。各专门委员会制订了年度工作计划并定期召开，

积极履行各自职责，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保障。

报告期内董事会召开会议的情况及决议内容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决议内容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
2022 年 2 月 28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刘俊崇为广东海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题》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2022 年 3 月 28 日

审议通过了《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2021 年度经营情况的报告》等九项议题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2022 年 4 月 29 日

审议通过了《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报告》等十六项议题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2022 年 6 月 30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2021

年版）》等五项议题

第一届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审议通过了《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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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次会议 司关于 2021 年度压力测试开展情况的报告》等

二十七项议题

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
2022年 12月21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题等二十

四项议题

报告期内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委员会名称 会议次数 主要决议事项

风险与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
5

审议通过了《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报告》等三十项议题

审计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审计计划》等二十四项议题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二十一项议题

战略与三农

金融服务委员会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总体方案》等十一项议题

4.董事简历

郑余鸿，男，汉族，1975 年 11 月出生，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深圳农商银行布吉支行副行长、小企业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公司业务部总经

理、松岗支行行长、社区金融部总经理、集团管理部总经理，现任本行党委书记、董事、

董事长。



34

刘俊崇，男，汉族，1976 年 8 月出生，广东陆丰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

海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主任，海丰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党委

副书记、纪委委员、纪委书记、职工监事、监事长、副行长，现任本行行长、董事、董

事会秘书。

陈伦玉，男，汉族，1962 年 12 月出生，湖北人，致公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1992

年调入深圳大学金融系工作，1996 年选派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访问学者，历任中南财

经大学金融系讲师、深圳大学金融系讲师、硕士生导师，现任本行独立董事。

柯志斌，男，汉族，1974 年 11 月出生，湖北人，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国科技国际

信托投资公司（武汉）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中国高校科技产业化促进中心投资部总经

理、中诚信集团投资银行业务董事、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裁、招商银

行总行投资银行部主管、总行资产管理部另类投资部总经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

等金融研究院高级讲师、金融实践中心主任，现任本行独立董事。

黄华辉，男，汉族，1976 年 10 月出生，广东博罗人，本科学历。现为广东晟典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目前担任多家行政事业单位及公司的法律顾问，现任本行独立董事。

刘雅春，女，汉族，1970 年 5 月出生，湖北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历任

深圳农商银行南山支行行长助理、龙华支行行长助理、龙华支行一级支行副行长（主持

工作）、龙华支行一级支行行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拟任本行股东董事。

林俊灵，男，汉族，1976 年 9 月出生，广东陆丰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

博罗联社业务拓展部副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党委办

公室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博

罗农商银行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党委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

现任博罗农商银行董事会秘书、行长助理、党委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本行股东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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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五）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本行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有 3名，陈伦玉独立董事担任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华辉独立董事担任董事会审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柯志斌独立董事担任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各独立董事均具有深厚的理论

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专业素养。报告期内，本行独立董事积极履职，恪守职

责，准时出席股东大会、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等会议，及时获悉并及时提出本行重大事

项有关议题和报告内容的意见和建议，对提请会议审议的议题提出独立、客观的意见和

建议，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的作用，切实维护本行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六）监事会职责、人员构成及履职相关情况

1.监事会职责。本行监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依法行使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本行

财务，并对并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定期对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合理性和

有效性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等职权。

2.人员构成。报告期内，本行完成了监事会换届选举程序，并向监管部门进行

报备，保障了监事会工作的平稳、高效。本行第一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监事长 1

名：庄振基；外部监事 1名：林潭孝；股东监事 1名：林晓能。换届后，本行第二届监

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监事长 1名：庄振基；外部监事 1名：陈建伟；股东监事 1名：

陈火安。

3.履职情况。报告期内，本行组织召开监事会会议五次，审议通过或听取了《广

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修订<广东海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薪酬制度设计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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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专项审计的报告》《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专项审计的报告》等八十三项议题或报告。

本行第二届监事会下设两个专门委员会：审计与监督委员会、提名与评价委员会。

两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均由外部监事担任。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召开会议三次，提名

与评价委员会召开会议三次，共审议通过四十七项议题，议题内容涉及提议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提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声誉风险情况、财务费用管理专项审计、修订董事

监事履职评价办法等方面。监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运作情况良好，议事程序规范，每次

会议召开前，都将议题送至每位监事审阅，会中充分讨论发表意见，会后形成决议贯彻

落实。

报告期内监事会召开会议的情况及决议内容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决议内容

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
2022 年 3 月 29 日

审议通过了《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度流动性风险限额》等五项议

题

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2022 年 5 月 12 日

审议通过了《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七项议题

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2022 年 8 月 30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

议题》等二十五项议题

第二届监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



37

第一次会议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

题》等三项议题

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
2022 年 12 月 22 日

审议通过了《修订<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2021 年第

二版）>》等十二项议题

报告期内监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委员会名称 会议次数 主要决议事项

审计与监督

委员会
3

审议通过了《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业务经营和财务收支预算报告》等二十四项

议题

提名与评价

委员会
3

审议通过了《修订<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监事提名选任办法（2019 年版）>》

等十一项议题

4.监事简历

庄振基，男，汉族，1965 年 9 月出生，广东普宁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

深圳农商银行石岩支行副行长、松岗支行副行长、宝安支行副行长，现任本行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监事长、工会主席。

陈建伟，男，汉族，1960 年 9 月出生，广东汕头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历

任广东省水稻育种新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良种繁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广东省金

稻种业有限公司育种科学家（从事科研、技术推广等农业经济工作）、2020 年 10 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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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现被聘为海丰县农业特聘专家，现任本行监事会外部监事。

陈火安，男，汉族，1958 年 10 月出生，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初中学历。历任

鹅埠镇田寮村村委会主任、田寮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021 年退休。现任本行

监事会股东监事。

（七）外部监事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外部监事积极履职，勤勉尽责，准时列席股东大会，出席监事会及

专门委员会等会议，及时获悉本行经营管理重大事项相关内容，深入开展了本行经营管

理过程的监督工作，充分发挥了外部监事的专业能力及监督保障作用。

（八）高级管理层构成、职责、人员简历

1.人员构成

报告期内，本行高级管理层由刘俊崇行长兼任董事会秘书、庄亿副行长、戴波行长

助理组成。高级管理层通过行务会开展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下设普惠金融管理委员会、

授信审批委员会、不良资产管理委员会、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业务连续性管理委员会、

预算与财务管理委员会、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经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等八个委员会。

2.工作情况

本行高级管理层勤勉履行职责，共组织召开行务会共 67 次，会议内容涉及了重要

人事安排、重要制度性文件、大额资金运作等事项，共审议了 439 项议题。

3.人员简历

刘俊崇，男，汉族，1976 年 8 月出生，广东陆丰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

海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主任、海丰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党委

副书记、纪委委员、纪委书记、职工监事、监事长、副行长，现任本行行长、董事、董

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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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亿，男，汉族，1976 年 8 月出生，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政工师

职称，历任海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监事、监事长，海丰农商银行董事、副行长，现任

海丰农商银行副行长。

戴波，男，汉族，1984 年 5 月出生，安徽怀宁人，本科学历。历任深圳农商银行

信贷管理部坪山区域中心主任、深圳农商银行驻惠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小组成员、

惠来农商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海丰农商银行资产保全部总经理，现任海丰农商银行

行长助理。

（九）薪酬制度及当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本行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制定了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及具备竞争力的

薪酬制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当年薪酬总额 344.35 万元，占比 7.95%。

（十）部门设置情况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设立普惠金融部、零售金融部、公司金融部、计划财务部、信贷管

理部、运营管理部、资产保全部、合规与风险管理部、安全保卫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

综合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内审部等 13 个部门，并设立 1个营业部及 23 个分支机构。

组织架构图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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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司治理情况的整体评价

报告期内，本行现有股东 1635 户，总股本为 57960.92 万股。法人股东 3户，分别

为深圳农商银行，持有 300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51.76%；广东博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 146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25.19%；广东惠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 3328 万股，占总股本的 5.74%；合计持有 47928 万股，占总股本的 82.69%。

自然人股东 1632 户，合计持有 10032.92 万股，占总股本的 17.31%，其中 282 名职工

持股 1.66%。

本行已将全至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登记托管，股权确权率达到

100%。

本行加强对主要股东资质和行为的审查和评估，向监管部门报送主要股东资质评估

报告；落实专人整理股东档案，查漏补缺，及时查证和补充更新股东信息档案；依托股

权管理系统，对符合资质的股东进行股权交易，全年完成股权交易 24 宗。

本行没有发生股权质押代持等情况，入股资金均为投资人自有资金，股东资质符合

监管要求。本行逐步建立了健全的股权管理制度和股权管理系统，对股东资质条件、股

权登记确认、股权集中托管、股权质押行为、股权转让方式和股东重大信息报告等事项

明确了管理要求，同时在发生变更时能够及时登记和报告。

董事会、监事会及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机制明确，履职能力能够

充分发挥。董事会在一定范围内授权高级管理层开展各项业务、审批权限等，高级管理

层定期向董事会、监事会报告，确保了本行在有效的监督下高效运作，通过不断完善的

内部制度以实现权、责、利的有机结合，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从

而确保各方独立运作、有效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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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要事项

（一）股权信息情况

1.报告期末股票、股东总数及报告期间股票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现有股东 1635 户，总股本为 57960.92 万股，股本总额没有发生变化，股东人

数较期初增加 1 户。

2.报告期末最大十名股东名称及报告期内变动情况

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报告期内股权

变动情况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 51.76% 不变

广东博罗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46000000 25.19% 不变

广东惠东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3280000 5.74% 不变

叶国平 9021899 1.56% 增加 0.95%

陈艾玲 8483576 1.46% 增加 0.25

曾庆惠 3000000 0.52% 不变

陆秋年 1500000 0.26% 不变

陈文鹏 1300000 0.22% 不变

张树萍 1118127 0.19% 不变

陈德强 1094783 0.19%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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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股东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

变动情况

（1）深圳农商银行相关情况

报告期内，深圳农商银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

终受益人变动的情况。

（2）博罗农商银行相关情况

报告期内，博罗农商银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

终受益人变动的情况。

（3）惠东农商银行相关情况

报告期内，惠东农商银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

终受益人变动的情况。

（4）主要股东入股本行的资金来源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股东入股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5）主要股东持有本行的股份是否被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或者被强制执行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股东持有本行的股份未被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或被强制执行。

（6）主要股东持有本行的股份是否被质押或解押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股东持有本行的股份未被质押或解押。

（7）主要股东公司名称等工商注册信息是否发生变更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股东公司名称等工商注册信息未发生变更。

（8）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合并或分立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股东未发生合并或分立事项。

（9）报告期内是否被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托管、接管或撤销等监管措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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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入解散、破产、清算程序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股东未发生被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托管、接管或撤销等监

管措施，未进入解散、破产、清算程序。

（10）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影响股东资质条件变化或导致本行股权发生变化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股东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股东资质条件变化或导致本行股权发

生变化的情况。

（11）报告期内，是否能够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本行章程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股东均能够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本行章程。

（12）是否自取得股权之日起五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股权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股东不存在持股 5年内转让股权的情况。

（13）是否能够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本行章程行使出资人权利，履行

出资人义务，不滥用股东权利干预或利用影响力干预董事会、高级管理层根据本行章

程享有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不越过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直接干预或利用影响力干预本

行经营管理，进行利益输送，不以其他方式损害存款人、本行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本行主要股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本行章程行使出资人权利，履行出资

人义务，没有滥用股东权利干预或利用影响力干预本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的决策权和

管理权，没有越过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干预本行经营管理，没有进行利益输送，没有损

害存款人、本行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14）是否根据监管规定，书面承诺在必要时向本行补充资本，并通过本行向中

国银保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资本补充能力

本行主要股东在《发起人声明及承诺函》中已明确“持续补充资本”等相关义务。


